東海大學教師升等辦法暨著作審查注意事項 修訂對照表
	本次校務會議通過
(114年10月21日第244次校務會議備查)
	上次校務會議通過
（113年5月28日第239次校務會議備查）
	說明


	第七條
	各級教評會審查程序如下：
一、系審：
(一)系所教評會至少應由五人組成。人數不足時，由院長擔任召集人，陳請校長聘請校內外相關系所教師，組成小組，由該小組成員推舉一人繼任召集人，審查升等事項。
(二)系所教評會應先審查送審人之資格、研究成果（含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是否合於規定、各項表件（升等申請表暨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資料表）是否齊備後，再依據各系所自訂之審查要點進行審查，通過者檢附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三項成績之評審表、研究成果等件，報請院長提交院教評會審議。
二、院審：
(一)院教評會至少應由五人組成。人數不足時，由院長擔任召集人，陳請校長聘請校內外相關系所教師，組成小組，由該小組成員推舉一人繼任召集人，審查升等事項。
(二)院教評會依其自訂之審查要點進行審查，並請升等教師至院教評會報告。通過者檢附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三項成績之評審表、研究成果等件，報請教務長提交校教評會審議。
	第七條
	各級教評會審查程序如下：
一、系審：
(一)系所教評會至少應由五人組成。人數不足時，由院長擔任召集人，陳請校長聘請校內外相關系所教師，組成小組，由該小組成員推舉一人繼任召集人，審查升等事項並推薦外審名單。
(二)系所教評會應先審查送審人之資格、研究成果（含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是否合於規定、各項表件（升等申請表暨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資料表）是否齊備後，再依據各系所自訂之審查要點進行審查，通過者檢附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三項成績之評審表、研究成果暨推薦之外審名單等件，報請院長提交院教評會審議。
二、院審：
(一)院教評會至少應由五人組成。人數不足時，由院長擔任召集人，陳請校長聘請校內外相關系所教師，組成小組，由該小組成員推舉一人繼任召集人，審查升等事項並推薦外審名單。
(二)院教評會依其自訂之審查要點進行審查，並請升等教師至院教評會報告。通過者檢附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三項成績之評審表、研究成果暨推薦之外審名單等件，報請教務長提交校教評會審議。
	外審委員選任機制移至第十條。

	第十條
	申請升等教師應於每年三月/九月十日前向所屬學系申請(超過期限者則延至下一學期辦理)。
各學院應於每年四月/十月底前，將審查通過者之所有資料、著作（或作品、展演、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相關資料）、審查結果送交人事室。
外審名單，應由院教評會相關領域委員推薦具送審著作專業領域之審查人十至十五人；以教學著作為代表作提送升等時，其中應具有學科教育相關資歷與學術發表之專家學者至少三人。前述名單以彌封方式請教務長圈定人選進行審查。
人事室應於每年十月/四月底前完成外審並召開校教評會審議，必要時應予升等教師書面或口頭辯明之機會。
校教評會審查通過後，人事室報請校長核定，並依規定陳報教育部核發教師證書。
	第十條
	申請升等教師應於每年三月/九月十日前向所屬學系申請(超過期限者則延至下一學期辦理)。
各學院應於每年四月/十月底前，將審查通過者之所有資料、著作（或作品、展演、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相關資料）、審查結果以及推薦之著作審查人十至十五人，簽請教務長參酌推薦名單圈定人選進行審查。
人事室應於每年十月/四月底前完成外審並召開校教評會審議，必要時應予升等教師書面或口頭辯明之機會。
校教評會審查通過後，人事室報請校長核定，並依規定陳報教育部核發教師證書。
	明訂外審委員選任機制。


(本修訂對照表僅供對照參考用，正式條文仍以修訂後辦法全文為準)

